
版號：186LYC05082025表120-1(112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縣市別

25063250125316252136820152563311416850017188128011717臺 北 市

7481993740995607259522840110608171398106348高 雄 市

2015900100795031494370352508623982043125555726臺 中 市

298001490022495029226382965155615基 隆 市

42615821307913785691154980755852980964247臺 南 市

446122230624843621823810275614103639嘉 義 市

4654592327297309109761669306176401458114新 竹 市

194036797018371472013748087322597262945995749新 北 市

16365981829411331942661511837315913147宜 蘭 縣

545904272951849271181501548117461094665328桃 園 市

318417159208721682877504533306442522386新 竹 縣

38757193784434984122697809110890536苗 栗 縣

16087980439410388946046021023924162235南 投 縣

36574618287302706430111809518837660863131彰 化 縣

830624153127168122997214669019030745雲 林 縣

3808419041836461810180551757655226嘉 義 縣

38768193840468540130137740611126341屏 東 縣

101375068497584290017787225267花 蓮 縣

99454972313012385795641603512臺 東 縣

25891294533045753606182503澎 湖 縣

388171940862409868446402111067金 門 縣

94935474673488073812222466244442連 江 縣

32643443163217225195115925761458126183747310083654761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86LYC05082025表120-1(112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縣市別

臺 北 市 15212398809929769860 15293390

高 雄 市 50651613282228401 519798

臺 中 市 130550614113696282 1319619

基 隆 市 199036719226 20574

臺 南 市 2634884216158454 267704

嘉 義 市 16503028109 16503

新 竹 市 1623951272301791 163668

新 北 市 138740914862538096 1402271

宜 蘭 縣 12290736340389 123270

桃 園 市 3703683604171931 373972

新 竹 縣 2131442597579298 239120

苗 栗 縣 2580568312269 26488

南 投 縣 7447921086190 74689

彰 化 縣 2108812627152239 213508

雲 林 縣 50497032565 50497

嘉 義 縣 23794410910180 27903

屏 東 縣 25755013013 25755

花 蓮 縣 723702900 7237

臺 東 縣 8378710857 9088

澎 湖 縣 18360753 1836

金 門 縣 379730844 37973

連 江 縣 8681208122 86812

合    計 2013398616768912341769 20301674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